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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和治理委員會
職權範圍

一、 組織

1.1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舉行的會議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決議通過於董事會轄下成立一個委員會稱作環境、社會和治理委
員會（「ESG委員會」）。

二、 目標

2.1 ESG委員會就本公司的環境、社會及治理（「ESG」）事宜向董事會提供
協助和建議，以促進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建設，並達至公司：

2.1.1 以可持續發展為根本，在戰略和管理決策中充分考量社會和大眾
福祉，以及對環境影響和自然資源需求的持續降低。

2.1.2 在複雜的內部、外部持份者訴求中，對潛在的利益衝突和風險有
能力做出預判，以力爭共贏。

2.1.3 有效辨識和管理ESG風險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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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能和責任

3.1 ESG和可持續發展事宜通常含有或涉及以下成分：

• 社會，包括公眾和社區

• 自然、氣候和公共環境

• 健康和安全

• 員工關係，以及其他持份者關係，包括供應商、合作夥伴、客戶、
監管機構、媒體、社會非牟利組織等

• 商業道德和操守

3.2 為達成設置目的，ESG委員會職責包含以下幾個部分：

ESG目標、優先事項、政策和實施框架

3.2.1 審議、批准並向董事會報告公司的ESG原則、目標、標準、優先事
項，並就其在策略和制度制定以及業務實踐中得以有效體現和落
實進行監督。

3.2.2 分析並向董事會報告如下事宜：

(a) 國際和國內政府、行業和證監機構對ESG的動態，以及公共
輿論對企業道德操守方面的熱議話題；

(b) 識別和評估公司的可持續發展風險和機遇（涵蓋氣候變化相
關風險與機遇）；

(c) 環境、社會和治理相關目標的設定及進度檢討，並解釋與公
司業務的關聯；

(d) ESG評級機構對公司的信息需求，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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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建設和實踐

3.2.3 監督、審核和評價，並適時向董事會匯報和建議：

(a) ESG在公司使命、願景和文化中的充分性；

(b) 環境、社會和治理目標或績效指標的設定及逐年精進的程
度；

(c) ESG原則和標準的設立及其適當性；

(d) ESG在內部政策和制度中得以體現的程度；

(e) ESG重大議題的確立和合理性；

(f) 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涵蓋實體風險和轉型風險）與機遇；

(g) 溫室氣體排放目標及減碳主要措施。

3.2.4 監督、審核和評價ESG風險管理，以及ESG風險與現有風險管控體
制的有效銜接。

3.2.5 督導和評價ESG有效納入內部審計範疇的內控設計。

3.2.6 定期量度和評估ESG工作及其成效，並提供改進建議。

3.2.7 識別與公司營運相關及屬重大及╱或影響股東及其他主要利益相
關方的ESG議題，回應利益相關方關注，監督和評估公司ESG表現
對其利益相關方的影響，並進行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管理，提出
改進計劃。

3.2.8 監測和審視可能影響公司營運與表現的新興可持續議題及國內
外準則相關動態，並進行同業對標企業ESG表現與氣候相關風險
及機遇的分析。

3.2.9 確保為管理層和員工提供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培訓，以及企業商業
道德操守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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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報告

3.2.10 審閱並向董事會建議ESG報告，包括但不限於：

(a) 採納的披露標準，或即將採納的標準；

(b) 整體編製計劃，包括涵蓋的範疇、主題和預期效果；

(c) 提呈至董事會批准，並就關鍵章節或課題給予建議。

氣候相關的策略及方針

3.2.11 制定、監察及審閱本公司整體與氣候相關的策略及方針，包括：

(a) 定期監督與氣候相關的風險（涵蓋實體風險和轉型風險）與機
遇，並確保其納入公司策略；

(b) 協調各部門與氣候相關的措施，制定及審閱目標和主要措
施；

(c) 與其他委員會維持有效的溝通渠道，以確保全面瞭解和應對
影響本公司的氣候相關問題；

(d) 確保氣候策略與組織目標和監管要求一致，同時促進跨部門
合作實施氣候行動；

(e) 監督並維護適當且有效的風險管理框架，並確保氣候相關風
險納入公司的整體風險管理框架及其風險管理程序。

慈善捐款或社會公益

3.2.12 監督公司的慈善捐款和社會公益項目，以及策略和相關公司制度
建設，並向董事會提出對於相關政策、制度、策略或合作單位進
行改善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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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授權範圍

4.1 董事會授權ESG委員會協調內部資源和組織跨部門能力保障ESG工作
的開展和目標的達成。委員會有權：

4.1.1 設立跨部門ESG工作組，並下放部分權利和職責予其履行；批准
工作組所需的預算和╱或專項開支。

4.1.2 向公司及其下屬公司任何部門或人員索取和收集任何其認為合
適的資料，被要求的部門有義務配合，提供已有信息，如需進一
步收集、分析，則應在適當時限內完成。

4.1.3 建議建立或增補、修改現有的內部政策或制度，被要求部門有義
務配合，組織研討相關建議，給出回覆和實現建議的時間表，並
將修改後的文件報ESG工作組或委員會核審。

4.2 ESG委員會有權向外部專業顧問尋求獨立意見，並邀請有相關經驗的
第三方專業人士出席ESG委員會會議，費用由公司承擔。

4.3 ESG委員會有權，不受預算限制，對公司的任何環境、社會及治理方
面的負面情況進行調查。

4.4 ESG委員會考慮適時參加相關的國際或區域ESG或可持續發展論壇、
研討或培訓，以履行其職務，或保持對ESG的認知高度並了解行業的
實踐經驗。

4.5 其他董事會不時授予的權利和責任。

五、 ESG委員會組成

5.1 ESG委員會成員為三名，一名執行董事與兩名非執行董事，委員會設
主席一名。

5.2 ESG委員會成員及主席由董事會委任。

5.3 董事會有權不時更換ESG委員會成員。

5.4 ESG委員會主席應在盡可能允許的情況下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協助
解答股東相關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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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會議和召開程序

6.1 ESG委員會的召開次數可視乎實際需求而定，但每年不應少於一次。

6.2 ESG委員會會議由主席召集，兩名委員構成會議法定人數。

6.3 決議案必須獲得半數出席委員表決贊成才會獲得通過。

6.4 ESG委員會成員可以就特別事項向主席提議召開臨時或額外會議，待
主席認可後召開。

6.5 ESG委員會會議可以邀請任何ESG委員會以外的內部或外部人士參加
會議。

6.6 ESG委員會會議通知和會議日程、文件須於不少於會議日期前 5個工
作日前提供給各位ESG委員會成員。

6.7 每次ESG委員會會議記錄由會議秘書編製，會議記錄初稿於會後3日
內發給委員會全體成員反饋意見及批准，並形成會議記錄終稿，由主
席簽字。終稿按董事會文件存檔，並在需要時提供給董事會成員。

6.8 在不影響上述ESG委員會職責的一般情況下，ESG委員會應向董事會
匯報，並使董事會充分瞭解其決定和建議，除非受到法律或監管限制。

七、 對ESG委員會的評估

7.1 ESG委員會需定期評估其成員的表現。評估需涉及委員會認為其履行
職責有關的所有事宜及是否有適當的技能和勝任能力來監督應對氣
候相關風險和機遇。評估過程應全面、公正，確保委員會成員能夠持
續有效地履行其職責。

7.2 ESG委員會需向董事會呈交報告（可口頭方式發出），提出其評估結果
及任何意見修改方案。

經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之董事會決議修改及採納，並於二零二五年十二
月三十日起生效。


